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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  

2024年第六次會議  

 

運輸署就委員會文件  TT 44/2024 號  

「建議提升公共交通工具營運商服務」的回覆  

 

就大埔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委員的提問，運輸署的回覆如下：  

 

為應對公共小巴行業 (包括綠色專線小巴 (「專線小巴」 )和紅色小巴 )

及客車行業 (包括本地客車和跨境直通巴士 )長期面對司機短缺問題，政府在

2023 年 6 月 13 日公布「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  - 公共小巴／客車行業」，在保

障本地勞工優先就業的前提下讓以上行業適度輸入司機，以提供穩定的勞動

力，從而維持公共交通服務的可靠性。  

 

此計劃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分別於 2023 年及 2024 年接受申請，大部

分營運大埔區新界專線的小巴營辦商已提交申請並獲審批，部分司機已陸續

投入服務。其中新界專線小巴第 25K 號(大埔墟  -  林村(白牛石))、第 25A 號

(大埔墟  -  南華莆 /泰亨(循環線))及第 25B 號(大埔墟  -  九龍坑 /元嶺(循環線))

已有 10 位司機投入服務及將有 4 位陸續投入服務。新界專線小巴第 20 號線

系列已有超過 10 位司機投入服務及將有超過 10 位司機陸續投入服務。運輸

署會繼續留意有關路線的運作情況，在有需要時與有關專線小巴營辦商跟進。  

 

就日常監管方面，運輸署在接獲有關專線小巴服務的意見及投訴後，

會要求營辦商進行調查、跟進及作出解釋。運輸署亦會視乎情況根據投訴內

容作相應的進一步跟進，並跟進營辦商實施改善措施的成效。為監察專線小

巴的日常服務情況，運輸署亦會不時派員作實地視察或登車調查，以確知營

辦商有否依照指定服務詳情表提供服務，如專線小巴服務未能符合當時生效

的服務詳情表的規定，本署可根據客運營業證的條件和既定的監管機制作進

一步跟進。在考慮客運營業證的延續和有效期時，運輸署會按照既定機制充

分考慮相關專線小巴路線的服務表現，包括提供服務班次能否應付需求、乘

客投訴數字、意外數字等定期進行檢討，考慮相關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綜合服

務表現，以決定是否批准相關客運營業證續期及其有效期限。  

 

 有關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客運營業證申請，運輸署在接獲申請

後會先經過第一及第二階段遴選。第一階段遴選會根據申請人所提出的營運

方案進行評審，於第一階段遴選中獲得一定分數的申請人，會獲選進入第二



階段遴選。第二階段遴選會根據「新加入專線小巴行業」此項計算申請人的

總得分。如進入第二階段遴選的所有申請人均為或均並非新加入專線小巴行

業，則無須進行第二階段遴選。最後遴選是在專線小巴營辦商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會」 )召開的會議上進行，遴選委員會除考慮通過第一及第二階

段遴選的申請人的得分外，亦會考慮申請人其他有關資料。  

 

就專營巴士服務方面，本署會因應地區發展，尤其是針對大型房屋的

入伙，考慮開辦新巴士服務。本署會與巴士營辦商協商或透過遴選機制，選

擇合適的巴士營辦商營運。本署會審視巴士營辦商的建議、現時巴士服務的

網絡、發展項目的詳情、巴士的日常運作情況、巴士公司安全及服務表現、

巴士狀況及設備、車費、乘客資訊及設施等因素，以制定落實新路線的方式。  

 

本署會繼續留意區內專線小巴及專營巴士的運作情況，並因應地區發

展及乘客需求適時與營辦商跟進。  

 

運輸署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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